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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法規之種類



地⽅法規之種類

地⽅立法機關 ⾃治條例 

地⽅⾏政機關 ⾃治規則 委辦規則 

⾃律規則

⾃治事項 委辦事項

⾏政規則

規 程 、 規 則 、 細
則、辦法、綱要、
標準或準則

規 程 、 規 則 、 細
則、辦法、綱要、
標準或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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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法規制定權源

⾃治條例 ⾃治規則 委辦規則

■ 依法定職權（在⾃治
事項範圍內） 

■ 依法律 
■ 依中央法規命令

■ 依法定職權（在⾃治事
項範圍內） 

■ 依法律 
■ 依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 
■ 依⾃治條例

■ 依法定職權（在委辦
事項範圍內） 

■ 依中央法律 
■ 依中央法規命令

職權命令 
性質

法規命令 
性質

職權命令 
性質

法規命令 
性質

地⽅法律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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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職權制定之⾃治條例

■ 臺北市新興菸品管理⾃治條例 

■ 臺北市樹⽊保護⾃治條例 

■ 臺北市⾃助洗衣店安全管理⾃治條例 

■ 臺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治條例 

■ 臺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治條例 

■ 臺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設置⾃治條例 

■ 臺北市動物保護⾃治條例 

■ 臺北市共享運具經營業管理⾃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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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律制定之⾃治條例

■ 臺北市娛樂稅徵收⾃治條例 

■ 臺北市公⺠投票⾃治條例 

■ 臺北市建築管理⾃治條例 

■ 臺北市社區⼤學⾃治條例 

■ 臺北市市區道路管理⾃治條例

■ 娛樂稅法 

■ 公⺠投票法 

■ 建築法 

■ 社區⼤學發展條例 

■ 市區道路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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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職權訂定之⾃治規則

臺
北
市
⽣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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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律訂定之⾃治規則

第⼀項、第⼆項第⼀款及第三款建
築容積獎勵之項⽬、計算⽅式、額
度、申請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基於都市發
展特性之需要，得以⾃治法規另訂
獎勵之項⽬、計算⽅式、額度、申
請條件及其他應遵⾏事項。

都市更新條例第65條第5項

臺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都市更新建
築容積獎勵事宜，並依都市更新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六⼗五條第五
項後段規定，訂定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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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治條例訂定之⾃治規則

臺北市道路挖掘施⼯維護管理辦法

本辦法依臺北市道路挖掘管理⾃治條
例第⼗⼀條規定訂定之。

申請⼈申請挖掘道路，於施⼯及保固
期間應遵守之施⼯維護管理相關辦
法，由市政府定之。

臺北市道路挖掘管理⾃治條例

本辦法依臺北市建築管理⾃治條例第三⼗⼀條之⼀第
五項規定訂定之。

臺北市建築物外牆安全診斷檢查及申報
辦法

臺北市建築管理⾃治條例§31-1

第⼀項應診斷檢查之建築物、診斷檢查及申報之期
限、程序、⽅法、專業診斷檢查機構及⼈員之資格等
事項，由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建築法§101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據地⽅情形，分別訂定建
築管理規則，報經內政部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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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條例之監督

地⽅⾃治條例

直轄市法規 縣（市）規章 鄉（鎮、市）規約

定有罰則 無罰則規定

核定 備查

不得定罰則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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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條例之罰則規定

勒令停⼯、停⽌營業、吊扣執照
等

罰鍰

在⼀定期限內限制或禁⽌為⼀定
⾏為之裁罰處分

最⾼以新臺幣⼗萬元為限；並得規
定連續處罰之。

1. 限制或禁⽌⾏為之處分：限制或停⽌營
業、吊扣證照、命令停⼯或停⽌使⽤、禁
⽌⾏駛、禁⽌出入港⼝、機場或特定場
所、禁⽌製造、販賣、輸出入、禁⽌申請
或其他限制或禁⽌為⼀定⾏為之處分。 

2. 剝奪或消滅資格、權利之處分：命令歇
業、命令解散、撤銷或廢⽌許可或登記、
吊銷證照、強制拆除或其他剝奪或消滅⼀
定資格或權利之處分。 

3. 影響名譽之處分：公布姓名或名稱、公布
照片或其他相類似之處分。 

4. 警告性處分：警告、告誡、記點、記次、
講習、輔導教育或其他相類似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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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舞廳舞場酒家酒吧及特種咖啡茶室管理⾃治條例

■ 第12條：違反第四條第⼀項或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萬元
以上⼗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停⽌營業。 

■ 第13條：違反第八條各款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萬元
以下罰鍰。 

■ 第14條：違反第九條規定者，處新臺幣⼀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
罰鍰，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不改善者，得按次處罰，⾄改善
為⽌。 

■ 第15條：違反第⼗條規定者，處新臺幣⼀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 

■ 第16條：違反第⼗⼀條規定者，處新臺幣⼀萬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 

■ 第17條：本⾃治條例所定之營業經依第⼗⼆條⾄前條規定處罰
時，並得對公司代表⼈或合夥組織之執⾏業務合夥⼈處以同⼀
規定之罰鍰。

經營本⾃治條例所定之營
業，應依法辦妥公司或商業
登記，並檢附營業場所符合
下列規定之⽂件，向商業處
申請許可後，始得營業： 
⼀、營業場所所在地應符合

都市計畫法令規定，其
中舞廳業及酒吧業應距
離幼兒園、國⺠中⼩
學、⾼中、職校⼀百公
尺以上；舞場業五⼗公
尺以上；酒家業及特種
咖啡茶室業之距離應符
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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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101年8⽉24⽇法律字第10103104160號函

按地⽅制度法第26條第2項規定：「直轄巿
法規、縣（巿）規章就違反地⽅⾃治事項
之⾏政業務者，得規定處以罰鍰或其他種
類之⾏政罰。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
限。......」同條第3項規定:「前項罰鍰之處
罰，最⾼以新臺幣⼗萬元為限；並得規定
連續處罰之。其他⾏政罰之種類限於勒令
停⼯、停⽌營業、吊扣執照或其他⼀定期
限 內 限 制 或 禁 ⽌ 為 ⼀ 定 ⾏ 為 之 不 利 處

分。」......鑑於上開地⽅制度法就「其他種
類之⾏政罰」已限於僅得為「⼀定期限內
限制或禁⽌為⼀定⾏為之不利處分」，⽽
「勒令歇業」屬「剝奪或消滅資格、權利
之處分」（⾏政罰法第2條第2款規定參
照），已逾越前開地⽅制度法第26條第3項
所定「其他⾏政罰之種類」，故⾃治條例
尚不得規定有「勒令歇業」 之不利處分。

勒令歇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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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公所作為裁罰機關

1. 按「○○縣攤販管理⾃治條例」及「○○縣攤販管 理⾃治條例」有關「⾃治條例所稱主管機關，
在縣為縣政府；在鄉（鎮、市）為鄉（鎮、市）公所」之規定，係配合其後續條⽂規範各級主
管機關應辦之事項，惟對攤販管理事項究屬⾃治事項或委辦事項，尚難僅依該項主管機關之規
定即可認定，仍應就該事項之性質並參照本法規定，予以綜合判斷。 

2. ⾄縣⾃治條例得否賦予鄉（鎮、市）公所裁罰之權限，查本法第26條第2項規定，直轄市法
規、縣（市）規章就違反地⽅⾃治事項之⾏政業務者，得規定處以罰鍰或其他種類之⾏政罰。
依上開規定，鄉（鎮、市）規約尚不得制定罰則，惟對於鄉（鎮、市）公所得否為裁罰機關，
並未有明⽂。準此，縣⾃治條例於不牴觸上位法規之範圍內，尚非不得賦予鄉（鎮、市）公所
裁罰之權限。惟仍宜視鄉（鎮、市）公所之執⾏能⼒及條件，事前妥為評估及協調。

內政部104 年7⽉3⽇台內⺠字第1040048517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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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之程序及範圍

1. 直轄市政府應逕⾏報⾏政院（以下簡稱本院）核定，本院各主管單位收受直轄市政 府報院
函後，應於1個⽉內簽復核定。但⾃治條例內容複雜、關係重⼤，或經中央業務主管機關
函報須較長時間審查者，應敘明理由函告直轄市政府延長期限。 

2. 2.本院各主管單位收⽂後，應先交由中央業務主管機關會商相關部會（包括法務部）於15
⽇內彙整全案提出具體意⾒報院。中央業務主管機關因相關部會意⾒有待協調或釐清，無
法於期限內將意⾒函復者，應先將無法依期限處理之理由及預定處理期 限報院，並於預定
期限內將意⾒函復。 

3. 本院各主管單位於收到中央業務主管機關函復意⾒後，認⾃治條例有無牴觸憲法、法律或
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存有疑義，得函請直轄市政府、中央業務主管機關或相關部會釐清；
如有必要，得再會請本院各相關單位表⽰意⾒，並審認其內容，分別依下列情形簽復直轄
市政府並副知中央業務主管機關： 

4. (1) 認無牴觸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者，函復准予核定。 (2) 認有牴觸憲法、法
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者，函復不予核定。 (3) 認條⽂前後⽭盾或⽂字明顯錯漏，致適
⽤顯有窒礙者，逕予修正核定。

地
⽅
⾃
治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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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院
核
定
或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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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統
⼀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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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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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實務

依據⾏政院秘書長107年5⽉11⽇院臺規字第 
1070173056 號函檢送107年5⽉11⽇修正⽣效
之旨揭統⼀處理程序第1點規定略以，直轄市
⾃治條例報⾏政院核定時，如認⾃治條例有無
牴觸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存有疑
義時，係函請直轄市政府、中央業務主管機關
或相關部會釐清，俟釐清後再⾏函復准予核定

或不予核定，不再採取「退請再⾏研酌」之作
法；另逕予修正核定之要件亦限縮為「條⽂前
後⽭盾或⽂字明顯錯漏，致適⽤顯有窒礙者」
之情形。爾後貴機關辦理縣（市）⾃治條例核
定作業時，亦請參照旨揭統⼀處理程序修正後
規定辦 理，俾使⾃治條例核定之作法⼀致。

內政部107年5⽉24⽇台內⺠字第1071102186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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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條例核定後再修正

1. 依地⽅制度法第26條第4項規定，直轄市制定
⾃治條例時如定有罰則，應報⾏政院核定後
公布，縣（市）制定⾃治條例時如定有罰
則，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布；核
定機關於核定時應就整體之⾃治條例為核
定，⽽非僅就有罰則之部分條⽂核定，以維
⾃治條例之整體性。 

2. ⼜核定後之⾃治條例，其後再為修正時，如
其修正屬罰則相關之條⽂（包括處罰要件、
處罰態樣及處罰效果等均屬之），應報各權
責機關核定後再⾏公布；如屬罰則相關條⽂
以外之修正，應於公布後報請權責機關備
查。

內政部91年6⽉5⽇台內⺠字第0910066134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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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條例保留之事項

地⽅制度法第28條

下列事項以⾃治條例定之： 
⼀、法律或⾃治條例規定應經地⽅立法機關議決者。 
⼆、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治團體居⺠之權利義務者。 
三、關於地⽅⾃治團體及所營事業機構之組織者。 
四、其他重要事項，經地⽅立法機關議決應以⾃治條例定之者。

法律、
⾃治條
例、議
會規定

制
度
性
之
法
律
保
留

基本權限制之法律保留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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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806號解釋之放寬

地⽅制度法第28條： 

下列事項以⾃治條例定之： 

⼆、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治團體居⺠
之權利義務者。

司法院釋字第806號解釋擴
張適⽤⾄： 

地⽅⾏政機關經⾃治條例明
確授權所發布之⾃治規則
（地⽅法規命令）

問題：地⽅立法與⾏政間之⽔平權⼒分立
關係及基本權限制之⺠主純度是否因此⽽
有所更迭，後續將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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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法規核定及公（發）布流程

定有罰則之⾃治條例

委辦規則

⾃治規則

無罰則之⾃治條例

核定

核定機關應於⼀個⽉內為核定與
否之決定；逾期視為核定，由函
報機關逕⾏公布或發布。但因內
容複雜、關係重⼤，須較長時間
之審查，經核定機關具明理由函
告延長核定期限者，不在此限。
（§ 32 III）

公（發）布

法律或⾃治條例另有規定

法律或縣規章另有規定

地⽅⾏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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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經核定之⾃治規則：建築相關法規

1. 第46條：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依照前⼆條規
定，並視當地實際情形，訂定畸零地使⽤規則，報經內政部
核定後發布實施。 

2. 第50條：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基於維護交通安
全、景致觀瞻或其他需要，對於道路交叉⼝及⾯臨河湖、廣
場等地帶之申請建築，得訂定退讓辦法令其退讓。前項退讓
辦法，應報請內政部核定。 

3. 第101條：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據地⽅情形，分別訂
定建築管理規則，報經內政部核定後實施。 

4. 第102-1條：建築物依規定應附建防空避難設備或停⾞空間；
其防空避難設備因特殊情形施⼯確有困難或停⾞空間在⼀定
標準以下及建築物位於都市計畫停⾞場公共設施⽤地⼀定距
離範圍內者，得由起造⼈繳納代⾦，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建築機關代為集中興建。前項標準、範圍、繳納代⾦及管
理使⽤辦法，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擬訂，報請內政部核
定之。

臺北市建築管理⾃治條例

臺北市建築物附設停⾞空間繳
納代⾦及管理使⽤⾃治條例

臺北市畸零地使⽤⾃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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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法規之位階效⼒



地⽅法規層級

地⽅制度法§30： 

■ ⾃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
規或上級⾃治團體⾃治條例牴觸者，無效。 

■ ⾃治規則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
規、上級⾃治團體⾃治條例或該⾃治團體⾃
治條例牴觸者，無效。 

■ 委辦規則與憲法、法律、中央法令牴觸者，
無效。

直轄市⾃治法 §21 I： 
（已廢⽌） 

市議會議決事項，於本法施
⾏後四年內，與中央法規牴
觸者無效；期滿後，市議會
議決⾃治事項與法律牴觸者
無效；議決委辦事項與中央
法規牴觸者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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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位階效⼒（現制）

憲法

法律

法規命令

直轄市⾃治條例

直轄市⾃治規則

縣（市）⾃治條例

鄉（鎮、市）⾃治條例

鄉（鎮、市）⾃治規則

縣（市）⾃治規則

中
央
法

地
⽅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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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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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法與中央法之關係

電⼦遊戲場業管理條例§9 I： 
「電⼦遊戲場業之營業場所，應
距離國⺠中、⼩學、⾼中、職
校、醫院五⼗公尺以上。」

臺北市電⼦遊戲場業設置管理⾃治
條例 §4 V： 

「電⼦遊戲場業營業場所距離應符
合下列規定： 

普通級：主要出入⼝應臨接寬度⼗
⼆公尺以上道路，並應距離幼兒

園、國⺠中⼩學、⾼級中等學校、
醫院、圖書館五⼗公尺以上。 

限制級：主要出入⼝應臨接寬度三
⼗公尺以上道路，並應距離幼兒

園、國⺠中⼩學、⾼級中等學校、
醫院、圖書館⼀千公尺以上。」

兒少福利權益保障法第47條： 
兒童及少年不得出入酒家、特種咖啡茶室、成⼈⽤
品零售店、限制級電⼦遊戲場及其他涉及賭博、⾊
情、暴⼒等經主管機關認定⾜以危害其⾝⼼健康之
場所。 
第⼀項之場所應距離幼兒園、國⺠中⼩學、⾼中、
職校⼆百公尺以上，並檢附證明⽂件，經商業登記
主管機關登記後，始得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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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738號解釋

系爭規定均涉及電⼦遊戲場業營業場所之規
範，屬⼯商輔導及管理之事項，係直轄市、
縣（市）之⾃治範圍，⾃非不得於不牴觸中
央法規之範圍內，以⾃治條例為因地制宜之
規範。前揭電⼦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九條第
⼀項有關電⼦遊戲場業營業場所應距離國⺠
中、⼩學、⾼中、職校、醫院五⼗公尺以上
之規定，即可認係法律為保留地⽅因地制宜
空間所設之最低標準，並未禁⽌直轄市、縣
（市）以⾃治條例為應保持更長距離之規
範。故系爭規定⼆、三、四所為電⼦遊戲場

業營業場所應距離國⺠中、⼩學、⾼中、職
校、醫院⼀千公尺、九百九⼗公尺、八百公
尺以上等較嚴格之規定，尚難謂與中央與地
⽅權限劃分原則有違，其對⼈⺠營業⾃由增
加之限制，亦未逾越地⽅制度法概括授權之
範圍，從⽽未牴觸法律保留原則。⾄系爭規
定⼆另就幼稚園、圖書館，亦規定應保持⼀
千公尺距離部分，原亦屬地⽅⾃治團體⾃治
事項之立法權範圍，亦難謂與中央與地⽅權
限劃分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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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條例函告無效事例

⾏政院就「臺中市公私場所管制⽣煤及禁⽤⽯油焦⾃治條例」，於109年3⽉13⽇發函臺中市政府，說明該
⾃治條例第3條、第4條及第6條分別牴觸「空氣污染防制法」、「固定污染源逸散 性粒狀污染物空氣污染
防制設施管理辦法」相關規定，依地⽅制度法第30條第1項及第4項規定，該⾃治條例部分條⽂應屬無效。 

⼀、⾃治條例第3條第1項及第4條規定，不再核發新設固定污染源⽣煤、⽯油 焦使⽤許可證，此為禁⽌並
剝奪⼈⺠申請新設固定污染源⽣煤與⽯油焦使⽤許可 證的權利，並牴觸修正前及修正後空污法第28
條第1項規定，應⾃該⾃治條例105年1⽉26⽇公布施⾏時即屬無效。 

⼆、⾃治條例第3條第2項⾄第4項規定，臺中市政府⾃⾏訂定的⽣煤使⽤比例審查及變更原許可證內容，屬
於⾃⾏創設空污法並未有的審查標準及展延許可條件；此規定牴觸修正後空污法第30條第4項規定，
應⾃空污法107年8⽉1⽇修正施⾏時無效。 

三、依空污法授權訂定的「固定污染源逸散性粒狀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第4條第1項規定，
公私場所堆置逸散性粒狀污染物質，應設置或採⾏有效抑制粒狀污染物逸散設施，除「堆置於封閉式
建築物內」外，尚有4種⽅式可選擇。但是⾃治條例第6條規定，臺中市轄內的⽣煤堆置場所，⾃107
年12 ⽉31⽇起應以封閉式建築物為限；此規定牴觸管理辦法第4條第1項規定，應⾃該⾃治條例105年
1⽉26⽇公布施⾏時即屬無效。

Prof. D
r. C

hen-Jung C
han

28



⻝安⾃治條例牴觸法律疑義

臺北市食品安全⾃治條例 第9條之1：「本市販售之豬⾁及其他相關產製品不得檢出⼄型
受體素。」（105.11.16）

函告無效

第17條之1：「違反第九條之⼀規定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
⼗萬元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不予核定

臺中市食品安全衛⽣管理 
⾃治條例

第6條之1：「製造、加⼯、調配、包裝、運送、儲存、販售、
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之豬⾁及其相關產製品，不
得檢出⼄型受體素。」 
第13條之1：「違反第六條之⼀規定者，依食品安全衛⽣管理
法相關規定辦理（第1項）。食安法之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豬⾁
或其相關產製品安全容許標準後，違反第6條之1規定檢出⼄型
受體素含量超過安全容許標準者，依前項規定辦理；未超過容
許標準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106.09.25）

函告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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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學校午餐⾃治條例

第4條  

學校提供午餐，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求營養均衡，確保飲食衛⽣及食品安全。 
⼆、禁⽌使⽤含基因改造⽣鮮食材及其初級加⼯品，亦不得使⽤⾁品原料來源非國產之各

式⾁類加⼯品，且各類⾁品及其產製品，應符合食品安全衛⽣管理法等規定，不得檢
出⼄型受體素，以提升校園午餐內容及品質。

第1條 

本⾃治條例所稱學校，指臺中市市立⾼級中學、臺中市公私立國⺠中學及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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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之違法審查權



⾏政法院對⾃治條例違法之審查權限：否定說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2條規定：「法律得定明為
法、律、條例或通則」，系爭⾃治條例（新⽵
縣尖⽯鄉公所補助秀巒村及⽟峰村全⺠健康保
險費⾃治條例）屬於法律位階，法院不得拒絕
適⽤，是縱使地⽅制度法第30條第1項規定：
「⾃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
規或上級⾃治團體⾃治條例牴觸者，無效」，
但系爭⾃治條例是否無效仍屬憲法法庭（司法
院⼤法官會議解釋）之職權，該⾃治條例在未
經宣告無效前，本院仍不能拒絕適⽤。

北⾼⾏105簡上第26號判決

Prof. D
r. C

hen-Jung C
han

37



⾃治條例違法審查權限：肯定說

1. 按「⾃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
之法規或上級⾃治團體⾃治條例牴觸者，無
效。」地⽅制度法第30條第1項定有明⽂。查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係內政
部依建築法第3條第3項之授權所訂定，係基
於法律授權所訂定之中央法規，其中第11條
規定：「臨接其他道路其寬度在6公尺以下
者，應⾃道路中⼼線退讓3公尺以上建築」，
係有關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之基本規
定，此與依建築法第97條授權訂定之「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編」之相關規定遙相
呼應，地⽅⾃治團體於訂定建築管理⾃治條

例（規則）時，⾃不得加以牴觸，否則即有
無效之虞。 

2. 查嘉義縣建築管理⾃治條例第5條第1項第1款
規定，巷道為單向出⼝長度在40公尺以下，
寬度只要4公尺，即可以該巷道之邊界線作為
建築線，顯已牴觸上引「實施區域計畫地區
建築管理辦法」第11條及「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編」之相關規定，依地⽅制度法
第30條第1項之規定，應屬無效⽽不得加以適
⽤。

最⾼⾏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1033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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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條例作為法官聲請釋憲之標的?

本件聲請⼈因審理臺北⾼等⾏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8號有關稅捐事務事件，認應適⽤之中華⺠國
105年6⽉28⽇制定公布之花蓮縣礦⽯開採特別稅⾃治條例（下稱系爭⾃治條例）第4條（下稱系爭規
定⼀）及第6條第1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有牴觸憲法第7條、第19條及第23條規定之疑義，聲
請解釋。查，系爭規定並非⾸開本院解釋所釋⽰得為法官聲請解釋之客體，⾃不得向本院聲請解釋。
是本件聲請，核與本院⾸開解釋所定聲請解釋要件不合，應不受理。

相關評析：吳信華，法官聲請地⽅「⾃治條例」違憲，⽉旦法學教室228期，2021年10⽉，⾴6以下。

相同⾒解： 
109年度憲三字第21號 
108年度憲三字第16號 
108年度憲三字第7號

⼤法官第 1509 次會議決議，案號：107年度憲三字第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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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礦⽯開採特別稅⾃治條例

系爭⾃治條例之立法，係101年10⽉18⽇公布之
「花蓮縣礦⽯開採景觀維護特別稅⾃治條例」在
其依第11條規定⾃102年1⽉14⽇起⾄106年1⽉13
⽇⽌之施⾏期間未屆前，即於105年6⽉28⽇予以
廢⽌，並同⽇公布系爭條例，在第6條規定以每公
噸70元計徵稅額，為舊法規定於第6條之每公噸10
元之7倍。即其提前廢⽌舊法非出於無徵稅必要⽽
免除原稅⽬，反以重⾏立法之⽅式，規避適⽤地

⽅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提⾼稅率之上限限制，加
重⼈⺠負擔。進⼀步⽽⾔，如於舊法施⾏期間有
增加稅收之必要，花蓮縣議會應循前次模式修法
增加不逾原稅率30%之稅率，乃捨⽽不為，以形
式上經花蓮縣議會審議廢⽌舊法，再通過系爭條
例，以達到原屬舊法施⾏期限內提⾼無上限限制
稅率之⽬的，究其實質⾃屬違反於地⽅稅法通則
第4條第1項之稅率提⾼上限規定，⽽屬違法。

最⾼⾏110上331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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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條例之法規範位階

憲法

⾃治條例

⾃治規則

中
央
法

地
⽅
法

法
官
於
裁
判
中

得
⾃
為
審
查

省縣⾃治法（已廢⽌）第26條第1項：「省議會議
決事項，於本法施⾏後四年內，與中央法規牴觸者
無效；期滿後，省議會議決⾃治事項與法律牴觸者
無效；議決委辨事項與中央法規牴觸者無效。」

法律

法規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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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規則之違法審查權限

臺北市建築物依法附建之防空避難設備申請臨時
兼作他種⽤途原則係依據建築法第97條之授權⽽
訂定，則系爭原則係由臺北市政府依據法律授權
之法規之授權所訂定的⾃治規則。系爭原則以
300平⽅公尺作為區分能否臨時兼作他種⽤途之
標準，本與建築技術規則施⼯編並無衝突；惟其
後系爭規則施⼯編該條款規定於82年3⽉1⽇修
正，內容變更為「供防空避難設備使⽤之樓層地
板⾯積達到200平⽅公尺者，以兼作停⾞空間為
限；未達200平⽅公尺者，得兼作他種⽤途使

⽤，其使⽤限制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
之。」⽽系爭原則並未配合進⾏修正，因此與
「⺟法」即系爭規則施⼯編產⽣衝突。系爭原則
係依據系爭規則施⼯編第142條第6款之授權⽽訂
定，本已不能逾越、牴觸授權「⺟法」之規定；
況⾃治規則與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牴觸者無效，
前揭地⽅制度法第30條第2項已經規定甚明，系
爭原則第2點之規定既然與系爭規則施⼯編牴
觸，⾃無適⽤餘地。

北⾼⾏107訴592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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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規則（職權命令）之違法審查權

臺北市政府訂定的「街頭藝⼈從事藝⽂活動許可
辦法」第4條第1項、第5條及第6條第1項，及被
告訂定的「臺北市街頭藝⼈從事藝⽂活動申請許
可審議作業要點」第3點、第5點等⾃治規則，要
求街頭藝⼈在臺北市公告開放得從事街頭藝⽂活
動的公共空間從事藝⽂活動前，應先向主管機關
即被告申請許可，並由被告組成審議委員會，審
議報名者預定發表具體藝術表意⾔論的現場展
演，判定符合審議標準後，才核發街頭藝⼈許
可，⽽得在公共空間從事藝⽂表演活動，是對有
意從事街頭藝⼈為業的⼈⺠，設立須通過政府舉

辦的資格能⼒檢定考試取得證照才得從業的限
制，已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原處分是未經法律或
⾃治條例授權，依違法的⾃治規則，對⼈⺠在臺
北市轄區內從事街頭藝⼈職業的⾃由，增加法律
或⾃治條例所無的限制，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且
此違反比例原則的街頭藝⼈許可證審議考選制
度，還對⼈⺠藝術表意⾔論內容進⾏事前審查，
不法侵害原告職業選擇⾃由、⾔論⾃由與藝術⾃
由，⾃屬違法。

北⾼⾏108訴179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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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規則之違法審查權限

1. 「直轄市、縣 (市) 、鄉 (鎮、市) 得就其⾃
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制定⾃
治法規。…⾃治法規由地⽅⾏政機關訂定，
並發布或下達者，稱⾃治規則」、「⾃治規
則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上
級⾃治團體⾃治條例或該⾃治團體⾃治條例
牴觸者，無效」，地⽅制度法第25條、第
30條第2項規定甚明。另按，法官依據法律
獨立審判，不受任何⼲涉，憲法第80條定
有明⽂。再按，「各機關依其職掌就有關法
規為釋⽰之⾏政命令，法官於審判案件時，
固可予以引⽤，但仍得依據法律，表⽰適當
之不同⾒解，並不受其拘束」、「依法公布

施⾏之法律，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不
得認定法律為違憲⽽逕⾏拒絕適⽤」，迭經
釋字第216號解釋、371號解釋闡釋明確。 

2. 查，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臺北市公園
場地使⽤須知分別係由臺北市政府、臺北市
政府⼯務局訂定發布，依地⽅制度法第25
條後段規定，上開規定性質上屬⾃治規則。
復因臺北市政府場地管理辦法第4條第2
項、臺北市公園場地使⽤須知第4點第8
款、第9款規定違憲，本院依上開規定及司
法院解釋，⾃得拒絕適⽤上開⾃治規則之規
定。

臺北地院109簡4⾏政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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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規則之違法審查權

1. 系爭作業要點為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處理
違反『臺北市舞廳舞場酒家酒吧及特種咖啡茶
室管理⾃治條例』暨『臺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
⾃治條例』重⼤違規事件⾏政執⾏作業」，乃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為協助下級機關及屬官
處理上開營利事業重⼤違規事件⾏政執⾏業務
之處理⽅式、認定事實及⾏使裁量權所為技術
性、細節性⽽訂頒之⾏政規則，其中第4點
「申請復⽔復電程序」第1款「營業場所經依
本要點斷絕營業所必須之⾃來⽔或電⼒者，須
⾃斷絕⾃來⽔或電⼒之⽇起六個⽉後⽅得申請
復⽔、復電」規定，未分別違規⾏為⼈是否業

經原處分機關以「直接強制執⾏」之⽅法執⾏
「斷絕違規⾏為⼈『營業場所』所必須之⾃來
⽔、電⼒」⽽依處分內容停⽌營業，已達成執
⾏⽬的，應依前開⾏政執⾏法規定終⽌執⾏。 

2. 亦即應依職權或義務⼈、利害關係⼈之申請，
恢復執⾏前（斷⽔、斷電前）之⽤⽔、⽤電狀
態，⼀律「⾃斷絕⾃來⽔或電⼒之⽇起六個⽉
後⽅得申請復⽔、復電」，不當限制營業場所
所有權⼈或使⽤⼈⽣活所須之⽤⽔、⽤電與有
效利⽤建物所有權之權利，逾越達成執⾏⽬的
之必要限度（比例原則），且無法律授權，與
法⾃屬有違，⾏政法院應予拒絕適⽤。 

最⾼⾏104年度判字第55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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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爭議之救濟



地⽅制度法規定

⾃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治團體⾃治條例牴觸者，無效。 
⾃治規則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上級⾃治團體⾃治條例或該⾃治團體⾃治條例牴
觸者，無效。 
委辦規則與憲法、法律、中央法令牴觸者，無效。 

第⼀項及第⼆項發⽣牴觸無效者，分別由⾏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縣政府予以函告。第三項
發⽣牴觸無效者，由委辦機關予以函告無效。 

⾃治法規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上級⾃治團體⾃治條例或該⾃治團體⾃治條例有
無牴觸發⽣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

第3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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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治法規函告無效之救濟

系爭辦法「⾼雄市都市計畫住宅區旅館設置辦法」乃屬抗告⼈⾼雄市政府本諸地⽅⾃治團體職權訂頒
之抽象規則，並非就具體事件所為對外發⽣法效之⾏為，相對⼈⾏政院以系爭函宣告該辦法第4條及
第5條前段無效，亦係依地⽅制度法第30條第4項規定之授權⾏使其法規審查權限⽽已，並非就具體
個案事實⽽為，核與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所謂中央或地⽅機關單⽅就公法上
具體事件所為，對外直接發⽣法律效果之決定或其他公權⼒措施之⾏政處分要件不同，原裁定據以認
定系爭函並非⾏政處分，且地⽅制度法第30條第5項亦已規定解決雙⽅爭議之程序，抗告⼈捨此不
為，提起⾏政訴訟，於法不合，核無違誤。

最⾼⾏103裁1310裁定

非現⾏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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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核定」之聲請釋憲？

司法院⼤法官2002年9⽉14⽇第1393次會議會台字第8905號（臺北縣建築物設置⾏動電話基地
台管理⾃治條例不予核定案）及同年11⽉21⽇第1396號會議會台字第10728號（雲林縣碳費徵
收⾃治條例不予核定案）皆認為： 

「系爭⾃治條例遭不予核定，僅屬未完成立法程序之草案⽽已，不⽣法定效⼒，尚無與憲法、
法律或上位規範發⽣牴觸疑義之可能，⾃不得據以為聲請釋憲之客體。是本件聲請，核與地⽅
制度法第三⼗條第五項規定不合，應不受理。此與本院釋字第五⼆七號解釋所指⾃治條例經中
央主管機關函告無效，地⽅⾃治團體對於函告無效之內容持不同意⾒時，得向本院聲請解釋之
情形不同。」 

非現⾏法制

Prof. D
r. C

hen-Jung C
han

49



地制法第30條第5項可為依據之理由

1. 地⽅制度法第30條創設特別之聲請司法院解釋途徑，旨在解決地⽅⾃治團體與上級監督機
關間因監督權之⾏使所引起的憲法上中央與地⽅分權爭議。 

2. 就地⽅⾃治團體之⾓度以觀，其受憲法所保障之⾃治立法權，不論是因事後監督措施性質
的函告無效，抑或事前監督措施性質的不予核定，遭受侵害之結果及引發之憲法垂直分權
爭議並無⼆致。尤有進者，不予核定「⾃始阻絕」⾃治條例之⽣效，對地⽅⾃治權之侵害
程度更甚於函告無效。 

3. 從解決中央與地⽅分權爭議之立法⽬的出發，地⽅⾃治條例縱使是遭受到「不予核定」，
只要發⽣有「其與憲法或其他上位法規有無牴觸之分權疑義」，仍應容許本於地⽅制度法
第30條第5項規定意旨，聲請司法院解釋之。

憲訴法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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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訴訟法規定

第82條： 
地⽅⾃治團體之立法或⾏政機關，因⾏使職權，認所應適⽤之中央法規範牴觸憲法，對其受憲法所保
障之地⽅⾃治權有造成損害之虞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前項案件，準⽤第五⼗條⾄第五⼗四條規定。 

第83條： 
地⽅⾃治團體，就下列各款事項，依法定程序⽤盡審級救濟⽽受之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認為損害其受
憲法所保障之地⽅⾃治權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治法規，經監督機關函告無效或函告不予核定。 
⼆、其立法機關議決之⾃治事項，經監督機關函告無效。 
三、其⾏政機關辦理之⾃治事項，經監督機關撤銷、變更、廢⽌或停⽌其執⾏。 
前項聲請，應於確定終局裁判送達後六個⽉之不變期間內為之。 
第⼀項案件，準⽤第六⼗條、第六⼗⼀條及第六⼗⼆條第⼀項前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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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宣告違憲判決之標的

中央法規 

（抽象）

監督機關之措施 

（具體）

地⽅⾃治權之憲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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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制法與憲法訴訟法之關係

憲法訴訟法第1條第2項： 

其他法律規定得聲請司法院解
釋者，其聲請程序應依其性
質，分別適⽤解釋憲法或統⼀
解釋法律及命令之規定。

憲訴法第1條第2項規定，係指縱使其他法律另有得聲
請司法院解釋之規定，然於憲訴法施⾏後，仍須符合
憲訴法所定之各該訴訟類型及其要件，始得受理。 

函告無效之憲法訴訟，應先窮盡訴訟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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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院為地⽅⽴法監督合法性之捍衛者

■ ⾃治條例函告無效、不予核定 
■ ⾃治規則函告無效 
■ ⾃律規則函告無效

⾏政處分

訴願 ⾏政訴訟 憲法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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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治團體可聲請憲法判決之種類

種類 標的 理由 聲請⼈ 程序要件
宣告違憲 
之判決

法規範憲法審查 中央法規
侵害憲法保障 
之地⽅⾃治權

地⽅立法機關或 
地⽅⾏政機關

⾏使職權 法規範失效

準裁判憲法審查
不利確定終局 

裁判
侵害憲法保障 
之地⽅⾃治權

地⽅立法機關或 
地⽅⾏政機關

窮盡審級救濟
廢棄裁判 

發回管轄法院

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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